附件

兴宁市科工商务局2024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的专题报告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以来，我局按照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兴宁市委 兴宁市人民政府印发〈兴宁市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兴市明电〔2023〕1号）、《中共兴宁市委办公室 兴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兴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通知》（兴市明电〔2022〕3号）等文件精神，积极配合推进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将我局2024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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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科技赋能，创新绿色发展收获新成效。重视科技赋能，突出数字化技术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夯实数据基础、建立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平台，加快数字化改造。全年新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2家、梅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超额完成兴宁下达年度目标任务。
一是抓主体培育。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新培育凯闻生物、群宝电子、恒兆科技等6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3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24年，全市存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3家，排在梅州各县市区第2位；存量科技型中小企业32家。
二是抓平台建设。全力建设研发平台，认定梅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申报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至目前，全市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家、梅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4家，在梅州市各县市区排第3位。推进县域创新基地建设，促成广东财经大学、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在众一口食品、金绿屠宰等企业进行“百千万工程”县域创新基地挂牌揭幕。推进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2021年我市获批建设兴宁市广东省农业科技园区，由金绿现代、宝宁农牧等5家企业承担建设工作，2024年10月，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并获得“优秀”等次。完善科技孵化育成体系，目前，全市共有1个国家级孵化器，2个国家级众创空间、3个省级众创空间、2个备案众创空间，孵化载体总数量在梅州排名第1位。
三是抓科技项目。推动科技项目成果转化，全年组织申报科技项目38项，分别是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专题项目1项、省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项目21项、科技成果入县达镇项目8项、梅州市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8项；获准立项28项，其中省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项目20项、获得科技经费306万元，梅州市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8项。加强专业镇培育，成功培育径南镇、大坪镇为省级专业镇，2024年，全市有3个镇列入省专业镇建设名单，获批数量在梅州市各县市区排名第1位。
四是抓科技服务。健全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按照“一镇一团队”的原则，重新征集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等51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对接帮扶我市17个乡镇，有力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开展2022年度驻镇帮镇扶村农村科技特派员考核评审工作，我市7个广东省第3批特派员团队考核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其中驻新圩镇张冬生团队获“优秀”等次，梅州市科技局给予通报表彰。强化人才支撑，推荐有关技术人员、乡土专家、种养能手等16人入选梅州市2024-2026年度农村科技特派员库，不断壮大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指导奥浦合金、金绿现代2家企业成功立项“鸿雁计划”，引进1个创新创业团队及1个紧缺领军人才，认定梅州市高端紧缺人才1名。
（二）突出产业升级，多举措促企业节能增效。105家规上企业完成产值102.61亿元，同比增长9.77%，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23.98亿元、比增14.9%，居梅州各县市区第2位；工业投资17.18亿元、完成率85.9%，其中技改投资2.45亿元、完成率81.6%；培育“小升规”企业10家。
一是聚力企业培强优存量。紧紧围绕百家规上企业、百亿规上产值“双百”目标，持续抓好政策扶持、企业培育、暖企服务等工作。落实兴宁层面的5大专项政策，2024年累计为40家企业兑付工业增速、外资外贸、新投产上规、厂房租金、招商引资等本级政策奖补1152.77万元；为237家次企业争取省和梅州市有关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县域商业等奖补资金4936.44万元。开展惠企政策宣贯、专技人员培训、融资对接、科技下乡等各类服务活动20场，惠及企业1002家，人数1067人。着力挖潜新投产上规企业，培育赐裕鞋业1家企业新投产上规。培育壮大重点骨干企业，培育热导精密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产值亿元以上企业28家，其中10亿元以上2家，首超5亿元2家，首超亿元4家。
二是聚力项目落地拓增量。鼓励工业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实现技术进步，节能减排。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技术改造，大力宣传省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推动凯闻生物、明珠包装、合水塑料等3家企业入选2025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坚持项目为王，扩大有效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业投资项目27个（含高新区），总投资78.81亿元；新备案技改投资项目7个、计划总投资3.17亿元。
三是聚力信息支撑提质量。扎实推进5G基站建设，全市累计建成5G基站1078座，其中今年新建138座，完成“百千万工程”5G基站建设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推进“三线”整治工作，至目前，首批2个典型镇、6个典型村已基本完成“三线”整治；第二批3个典型镇中，已完成圩镇范围“三线”整治的有合水镇，完成率33.33%；32个典型村中，已完成整治29个，完成率90.6%；458个行政村中，已完成423个，覆盖率92.36%。持续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群宝电子、辰浩医疗、丰进电子等6家完成数字化转型。
（三）突出提质增效，消费外经焕发新活力。2024年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1.06亿元、比增2.6%，“批零住餐”限上企业净增38家；完成外贸进出口13.01亿元、比增6.5%；实际利用外资1153万元、比增476.5%，总额、增速均居梅州各县市区首位。
一是激发消费活力。紧紧抓住消费旺季和节假日契机，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举办场外大型促消费活动6场，参与商家达500家次，累计带动成交额超4000万元。大力培育限上企业，挖掘65家企业纳入“批零住餐”上限企业培育库，指导临限企业申报入库纳统，全年培育“批零住餐”上限企业47家。抢抓全省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契机，组织开展绿色智能家电“8+N”、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智能家居等4个品类“焕新”行动，累计补贴金额超1000万元，直接撬动消费超9000万元。
二是完善商贸体系。推进商贸体系建设，农村消费提档升级。今年，我市成功入选第一批省级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获得省级扶持资金1000万元，重点建设完善乡村商业网络体系，大力推动供应链下沉和农产品上行，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实现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良性循环，推进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全年累计建成县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1个、镇级商贸中心2个，新建电商分拣发货生产线1个，完成2个下沉供应链、2个酿酒生产线、3个茶叶加工和7个农产品商品化处理生产线项目，新增就业岗位超1500个，撬动社会投资超3000万元，县域商业网点设施、功能业态、市场主体、消费环境等全面提升，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类型由基本型达到增强型。
三是稳外贸稳外资。组织60家次企业参加各级稳外贸政策宣讲会，确保企业对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组织26家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覆盖保险额度达5867.14万美元。引导企业深度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2家次企业参加海内外展会，其中15家企业参展第135届广交会；16家企业参展第136届广交会，达成意向订单金额约1081.72万美元；辰浩医疗经省厅遴选参展第24届投洽会，获省投资促进局来信感谢。推动诸事成农牧获得商务部供港活大猪自营出口配额200头，是梅州近20年来首次获得供港活大猪出口配额。指导保仪生态外债转增注册资本1135万元，打造首单外资“债转股”案例，为梅州各县区打通“债转股”利用外资路径贡献“兴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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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省、梅州市和兴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和《中共兴宁市委 兴宁市人民政府印发〈兴宁市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兴市明电〔2023〕1号）等文件精神，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工业、商务、科技三大方面9大指标，大力推进产业发展、县域商业、科技赋能，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鼓励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坚持制造业当家，在“保规上、扶规上、育上规、强投资”上冲刺发力，持续开展惠企服务行动，加大清洁生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意识，加强对企业清洁生产改造的督促指导，充分发挥清洁生产在企业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等方面的实效。抓好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梅州市重点骨干企业、新投产上规企业跟踪服务，大力培育“小升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引导工业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促进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加强金雁电工高端微细漆包铜线项目、中伟环保处理10万辆报废机动车资源化利用新建项目（一期）、红禾朗（兴宁）电工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开关插座生产线项目等项目尽快建设投产增效，加快做大装备制造、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生态特色食品等产业。
（二）促进商贸经济回暖。围绕“两新”政策，加力谋划促消费活动，引导商超、汽车、家电等企业深入参与“梅品惠”等各类促消费系列活动，进一步发挥兴一广场商圈带动作用，想方设法推动商圈数据纳统，做大全市社消零总量。大力培育限上商贸企业，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县域商业行动建设项目，大力完善县级、镇级商贸中心，扶持粮食、茶酒等产业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线，下沉供应链、上行农产品，扶持企业尽快达到“准上限”规模，加力培育壮大商贸主体。
（三）推动外资外贸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实施“五外联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大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和用户思维，深入服务外资外贸企业，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等展会活动，助力企业开拓市场、抢抓订单，全面摸查企业异地进出口情况，千方百计推动进出口数据回流，争取进出口数据“颗粒归仓”，创新谋划利用外资项目，继续探索“债转股”等新模式，引进外商投资项目、推动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持续跟进新增外资项目宏佳鞋业落地进展、存量外资项目平易农业选址建设情况。
（四）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存量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企业作用，狠抓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提升，加大力度挖掘省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项目，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将创新能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夯实数据基础、建立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平台，加快数字化改造。落实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上云上平台”鼓励企业创建实施5G+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助推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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